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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谈“给”的用法
璩瑶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0）

[摘　要]现代汉语中，“给”的用法让学生头疼。因为它时而充当实词，在句子中充当成分，时而充当虚词，起连接或附着

作用。经常游离于动词、助词和介词之间的“给”，常常表达不同的含义。不了解三种词性的“给”，常常会出现用法失误。本

文将通过三种词性的差异对比，详细阐述“给”的用法。

[关键词]“给”；介词；动词；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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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作为一门丰富的语言，存在诸多语言现象。例如，

在不同的情境中，同一个词可能会呈现不同的词性。例如

“给”，在“给我一个画笔，我将描摹幸福的明天”中，

“给”为动词，表示“给予”，是一个表示转移的动作；在

“我给你带了礼物”中“给”又成了介词，引出了对象；“他

把花瓶给打碎了”中“给”又成了助词。如何判定“给”的词

性？学生在日常学习中如何正确使用“给”？将在本文中揭晓

答案。

前文中提到，我们一般将“给”分为动词、介词和助词。

当作动词时，是一种动作，表示事物由一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人

手中；当作介词和助词时，主要作用是连接和附着，本身没有

词汇意义。要想弄清“给”的用法，正确使用“给”，首先要

明白三种词性下“给”的含义；其次要明白三种词性的差异；

最后是正确使用。因此本篇文章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

介绍“给”的三种词性；第二部分是介绍三个“给”的差异，

为学生正确使用打下基础；第三部分是正确使用。

一、不同词性的“给”

根据词的语法功能，即在句中是否充当句子成分，我们先

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能够在句中充当句子成分的叫实

词，例如我们常见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在句中经

常充当主语、谓语、定语、状语等；不能充当句子成分的叫作

虚词，例如我们常见的连词和介词等，它们的主要作用就是连

接或附着各类实词，本身不充当句子成分。据此，回过头来再

看笔者开头的三个句子，在“给你一支笔”中，“给”明显充

当“谓语”的角色，另外两个句子中，“给”本身不充当句子

成分，因此，根据是否充当句子成分，我们可以将实词“给”

与虚词“给”区分开来。除此之外，从词性本身出发，也能对

三个“给”作区分。

首先是动词“给”。吕叔湘在《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将

动词“给”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使对方得到的意思。此时，

“给”有两种用法，一是带“了、过”等表示时态，也可以带

双宾语，或者是其中之一。例如：“那本书我给你了。”“给

了她一张票。”“给我一本书。”第二是使对方遭受。这时的

“给”与前一种类型的“给”用法大致一样，可带“了、过”

等，后面也可跟双宾语，区别是可以只带第二个宾语，不能

只带第一个宾语。例如：“给你一点厉害。”“给过他们打

击。”“给了她两脚。”除此之外，“给”也有“容许、致

使”的意思。可翻译成“叫、让”等。例如：“给我看一眼，

不能让别人拿走啦。”

朱德熙先生也曾指出，动词“给”可组成三种常用句式：

Na＋V＋给＋N’＋N（我送给他一幢房子）；Na＋V＋N＋给＋

N’（我买一幢房子给他）；Na＋给＋N’＋V＋N（我给他买了

一幢房子）。第一类句式中，V是动词，表示“给予”。1“给

予”通常包含三种方面的内容：一是包含给予者和接受者双

方；二是有给予的事物，这个事物一般由名词充当；三是事物

有一个转移的过程，也就是由给予者手中转移到接受者手中。

这类动词除了上述例句中的“送”，还有很多，例如：“卖、

赏”等等。在“给”所组成的第二类句子中，V表示的是“取

得”类动词。“取得”同样包含三种意思：第一是存在着得者

和失者双方；第二是存在着得者所得也是失者所失的事物；第

三也是转移，即事物由失者手中转移到得者手中。这类动词除

了上述例句中出现的“买”，还有“偷、骗”等动词。至此，

“我借一支笔给同桌”这类句子产生歧义的原因就明确了，因

为动词“借”既有“对外给予”的意思，也有“对内取得”

的意思。在“给”所组成的第三类句子中，V比较复杂，诸如

“寄、写、留、介绍、”等等，朱德熙将这类动词分为两部

分，一部分包含有给予义的，一部分既不表示给予，也不表示

取得。2

其次是介词“给”。《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吕叔湘先生

提出，作为介词使用的“给”可以有六种用法：一是引进动作

的接受者。例如：“给我来封信”；二是引进动作的受益者。

例如：“给老大爷治病”；三是引进动作的受害者。例如：

“这把雨伞不小心给你弄坏了”；四是“给我”后跟动词，

常常有命令的语气。例如：“给我出去”；五是表示“朝、

向、对”。例如：“给老师行礼”；六是表示被动。例如：

“门给风吹开了”。朱德熙在《语法讲义》中，除了列举介词

“给”的上述相关用法外，还提出了新的观点。例如“给”和

“把”可以互换。举个例子，“我给吹风机修理好了”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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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成“我把吹风机修理好了”。这是因为“吹风机”本来是受

事，在其前面加上“给”字，是把它当成与事看待（给的作用

就是引出与事）。也就是说“吹风机”在形式上是与事，但是

在语义上仍然是受事，所以这里“给”可以换成“把”，因为

“把”的作用是引出受事。

最后是助词“给”。作为助词的“给”常在口语中使用，

通常附着在动词前，作修饰语。既可用于主动句中，例如：

“他把房间给收拾好了”“这些农产品，你给拿着点儿”；也

可用于被动句中，例如“花瓶叫我给打碎了”“这个故事太感

人了，我给感动哭了”。助词“给”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省

略，在上述句子中，去掉“给”后不改变句子的原有意思。助

词“给”还常常能套用到“把字句”与“被字句”中，构成

“把……给VP”句式和“被……给VP”句式。例如：“他把

实验室给打扫干净了”；“实验室被他给打扫干净了”。关于

此种句子的表达功能和这两类句子中“给”的作用，很多学者

都给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把……给VP”句式大多是在口

语中出现；其次，这种句式的语用含义经常表示为埋怨或者警

告。而“给”在这种套用句中的作用多是强调其处置意义。

二、三个“给”的差异

动词“给”和介词“给”。现代汉语中，介词还有一个名

字--“副动词”，即介词很多都是由动词逐渐演变而来的，因

此，某些介词有时也具有动词的某些特征。”3例如“我给妹

妹买了辆车”，这里的“给”究竟是动词还是介词很难界定，

因为这个句子本身就有歧义，表示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我买

了一辆车给妹妹；另一种意思是：我替妹妹买了一辆车。当表

示“给予”时，就是动词；当表示引出对象时，就是介词。但

是，我们不能据此就下结论，动词“给”和介词“给”没有区

别。首先，“给”作为动词，有实际意义，无论是表“给予”

还是表“取得”义。而介词“给”是没有实际的词汇意义的，

它的作用就是引出对象，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其次，朱德熙

在《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中写了两个形式相同但是

词性不同的例子。“我给他写一封信”和“我给他打毛衣”，

两个句子中例句一的“给”是动词，句子二中的“给”为介

词。原因就是句子一是给予义，句子二更多表示的是服务义。

最后，介词“给”组成的句子多有歧义。例如“给……”用在

动词前的情况。“我给他借了几本书”这个句子就有三种意

思，分别是：我从他那里借了好几本书；我从其他人那里借了

几本书给他。而在动词“给”组成的句子中一般不会出现歧义

的情况。

助词“给”和介词“给”有很多的相似性，比如都是虚

词；在句中都可以附着在动词前面等。但是，二者也有区别。

比如：介词“给”虽然在所组句子中不充当句子成分，但是也

绝对不能省略；相比之下，助词“给”的用法比较灵活，不仅

在所组句子中不充当任何句子成分，而且可以省略。除此之

外，介词“给”的作用是引出与事，助词“给”没有此作用。

三、正确使用

介绍三个“给”的用法，帮助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正确

使用，是笔者的目的所在。不会区分三个“给”就不能正确使

用，因此，在学习中，掌握用法是根本，三个“给”虽然用法

不同，但是并不是完全无关，内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学生掌

握用法之后，用适当的方法帮助学生区分和使用可使学生事半

功倍，因此，合适的方法是关键。

通过前文中三个“给”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先从语法

功能出发，我们很容易将实词“给”和虚词“给”区分开来。

只要能够充当谓语的，不管是表得到还是表遭受，都是实词的

行列。此时，“给”是动词；当遇到虚词“给”时，就需要我

们花费功夫判定介词“给”和助词“给”，我们可以通过转换

句式，看省略“给”后句义是否改变，若没有改变，则是助词

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作为现代汉语中极其活跃的一个词汇，“给”在不同的语

境和场合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而同一形态的三种不同词性和意

义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很

大的相似之处的。“给”由最初的形容词，表示物资供应充足

演变为动词，再由动词“给予”演变为介词，又有了助词的用

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虽然分解为不同的词性，它们的

意义也并没有完全隔离。反而在这个过程中，它的语法功能也

在一步步地扩展、延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越来越频繁地使

用“给”来表达我们的意思，其实不仅是“给”，这门丰富的

语言里还有大量的语言现象等着我们去探讨、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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